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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

二级创业实践基地认定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

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„2015‟9 号）文件

精神，推动我校创业教育工作，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，促进大学

生自主创业，根据江苏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建设要求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二级创业实践基地，是指依托系（院）

专业工作室、实训室、研究室等，为大学生创业模拟、实践实训

等提供场所并取得显著成效的综合服务平台。 

本办法所指的大学生是指在校在籍在册学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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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二级创业实践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以引导和扶持大学

生创业为核心目标，以公益性、专业性、科研性、示范性为主要

特征，搭建集创业教育及指导、创业模拟及实践、创业服务及研

究等功能于一体的创业孵化平台，促进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

高。 

第四条 二级创业实践基地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所在系（院）

具体负责，常州纺院创业教育办公室负责组织对实践基地的认

定、评估工作。 

第二章  认定 

第五条 常州纺院二级创业实践基地的认定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较为完整的、符合本系（院）专业建设和常州纺

院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总体规划要求的、为期 3 年的建设发展规

划； 

（二）设有专门的管理服务机构，建有合理规范的管理运营

机制； 

（三）用于大学生创业项目实践、模拟的场地集中，面积不

少于 500 平方米，且符合安全、消防和卫生等要求； 

（四）入驻二级创业实践基地的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至少 3

个以上，且具有专业特点和系（院）特色；建设周期内新增的创

业实践项目不少于 2 个、向学校创业示范基地推送孵化项目不少

于 1 个； 

（五）免费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或设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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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帮助入驻的创业实践项目免费使用本系（院）各级研

究实验室（平台）从事研发活动，免费享受相关技术服务； 

（七）建有一支专兼结合的校内外创业导师团队，对大学生

创业进行咨询、辅导和研究； 

（八）为大学生提供多种创业模拟、实践、培训，年实践岗

位不少于 5个、上岗人数不少于 30 人、举办培训班不少于 2期，

并能充分挖掘、宣传创业典型； 

（九）有一定的专项建设经费支持。 

第六条 常州纺院二级创业实践基地的认定程序： 

（一）基地申请。由二级创业实践基地建设单位提出申请报

告，包括基地建设基本情况、入驻实践项目情况、管理及服务情

况、创业培训指导等，并填写《常州纺院二级创业实践基地申报

表》； 

（二）系（院）初审。所在系（院）对申请报告及相关材料

进行核实后，向学校创业教育办公室提出认定申请； 

（三）学校认定。学校创业教育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材料审

核及实地考察。根据专家组评审意见，经研究确定后正式发文并

授牌。 

第三章  管理 

第七条 从 2015年起，二级创业实践基地以 3年为一轮建设

周期。学校创业教育办公室每年组织互查或抽查；期满后，集中

进行评估验收。对成绩显著的给予奖励，对达不到要求的限期整

改，或直至取消其二级创业实践基地称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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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学校创业教育办公室根据二级创业实践基地建设情

况每年给予 3-5万不等的建设资金，专门用于大学生创业模拟与

实践、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关键性技术研发、交易推广、典型宣

传及其他公共服务项目等。 

第九条 学校创业教育办公室对实践基地的管理人员及创业

导师定期组织培训及交流活动。 

第十条 二级创业实践基地实行统计年报制度。系（院）负

责统计、收集和整理实践基地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年度数据，并于

每年 3 月 15 日前组织上报。 

第十一条 对二级创业实践基地申报、认定和评估过程中弄

虚作假的系（院），一经查出，取消其申报资格或“实践基地”

称号。对违规使用专项建设资金的系（院），将按照有关规定进

行追缴及追究责任，并取消“实践基地”称号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常州纺院创业教育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5年 9 月 1日起生效。试行期间，如

遇省、学校有关政策调整的，按照最新政策执行。 

 

 

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

2015 年 8月 19日 
 

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办           2015年 8月 30日印发   
 


